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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E FURNITURE HOLDINGS LIMITED 

皇朝傢俬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8）  

  

   

須予披露交易 : 

出售物業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賣方（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以代價 70,000,000 港元出售該物業而與買方訂立臨時協議。  

 

根據臨時協議之條款，買方與賣方須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或之前訂立正

式協議。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臨時協議   

 

日期：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  

 

訂約方： 

賣方 : 

買方 : 

 

中意傢俬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銀迪有限公司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乃獨立第三方。  

 



 

將予出售之資產： 

 

物業： 香港九龍麼地道 62 號永安廣場 2 樓 4 號單位 

 

該物業總樓面面積約為 4,890 平方呎，目前為本公司自用之香港總辦事處。於二零一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物業之賬面值約為 47,796,000 港元。 

 

代價 : 

 

出售事項之代價為 70,000,000 港元，須以下述方式支付：  

i) 初步按金 3,500,000 港元已由買方於簽訂臨時協議時以現金支付予賣方；  

ii) 進一步按金 10,500,000 港元須由買方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或之前以現

金支付予賣方；及  

iii) 餘款 56,000,000 港元須由買方於完成出售事項時以現金支付予賣方。  

 

該代價乃買方與賣方經參考現行市場價值（譬如該物業鄰近地區相若物業之

價格）按公平原則磋商後釐定。  

 

完成 : 

 

出售事項須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六日或之前完成。  

 

於完成出售事項後，賣方將該物業按「現狀」以交吉形式交予買方。  

 

進行出售事項之理由及益處  

 

參考近期香港物業市場之發展，董事會認為此為一良好機會出售該物業以變

現其投資。董事認為臨時協議之條款公平及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

整體利益。  

 

估計於成交時，因出售事項所帶來之預期溢利（扣除成本及開支前）約為

22,204,000 港元，即出售事項之應收代價 70,000,000 港元，與物業於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約 47,796,000 港元之差額。  

 

董事會擬將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用作償還以該物業作擔保之銀行貸款以解

除該物業之押記 /按揭，而餘額則將用於償還貸款及用作額外一般營運資金。  

 

 

 

 



 

上市規則之涵義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 條就出售事項所界定之適用百分比率超

過 5%，但低於 2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

披露交易。 

 

有關本集團及買方之資料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生活傢具之設計、製造及銷售。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所知、所悉及所信，買方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有限責任公司。 

 

 

釋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皇朝傢俬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
號：1198）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代價」 指 出售事項之代價 70,000,000 港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賣方根據臨時協議之條款向買方出售物業 

「正式協議」 

 

 

指 買方與賣方就出售事項將予訂立之最終及正式
合約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
第三方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物業」 

 

指 香港九龍麼地道 62 號永安廣場 2 樓 4 號單位 

「臨時協議」 

 

 

指 買方與賣方就出售事項而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
日訂立之臨時買賣協議 

 



 

 

「買方」 指 銀迪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賣方」 

 

 

指 中意傢俬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皇朝傢俬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謝錦鵬  

 

香港，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謝錦鵬先生，鄭鑄輝先生，謝

煥章先生及陳浩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 Donald H. Straszheim 博

士，劉智傑先生及余文耀先生。  

   

* 僅供識別  

 

 


